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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动“新财经”战略升级，聚焦服务金融强国建设，塑造金融品牌，彰显金融学科的持续发展与国际影响力。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会特设立“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教金”（以下简称“基金”）。旨在弘扬和传承刘锡良先生培养后学的精神，持续培养更多优秀金融教学、科研的创新人才，助推金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章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教金参评细则
第一条 参评范围
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在岗优秀专业课教师。
第二条 参评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高；
（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热爱学生，政治立场坚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学校党委和行政的决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模范履行岗位职责，任职以来无违规违纪记录。；
（三）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具有良好的品行操守、师德师风和学术规范。
（四）具有申报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计划）的潜力。
第二章 奖教金名额及奖励标准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每年奖励不超过2名专业课教师，奖励标准为人民币10万元/人/年，资助期限为3年，任职期间不重复获得。
第三章 评奖工作组织及评审流程
第一条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设立奖教金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委会），负责奖教金的遴选、评审等工作。 
第二条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教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自愿申报或者推荐方式，评委会审核、评定的方式进行，严格遵守评选标准和评审程序。
第三条  奖教金评审流程
（一）宣传:学院（研究院）在官网发布申报通知。
（二）申请：教师自主申报或推荐方式结合。
（三）提交材料：
（1）《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申请表》 
（2）相关证明材料。
第四条 评委会评审
评委会根据参评条件和申请所提供材料，从立德树人、学术创新、社会服务等多方面，进行终审。


第五条 公示
学院（研究院）将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四章  其他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教金评审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评审委员会。


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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